
 

 

  

 

 

首次註冊 

 

工商憑證 

首次註冊 

其他憑證 

   1 組織及團體憑證 

   2 政府憑證 

   3 醫事憑證 

 

 

首次註冊 

 

 

1 新增授權管理者，新增其他經辦 

2 或是直接用工商/組織憑證開始查詢資料 

待台銀審核下

列資料是否相

符。 

1 印鑑 

Y 審核通過 

 

補件 

N 資料有誤 

填寫申請書 

(蓋齊公司及負責人及原留印鑑計 6 枚) 

 

結束 

舊制網路查詢系統單位憑證註冊作業流程圖 



憑證首次註冊範例 

� 本系統需使用讀卡機及安裝元件，操作方式請參閱「公開資訊 - 憑證元件安裝示範」。憑

證元件安裝後，請重新開啟瀏覽器，重新進入本系統。 

1. 進入「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 - 事業單位查詢系統」首頁，點選「首次註冊」。 

 

2. 進入首次註冊頁面後，系統顯示系統用戶約定條款，請用戶詳閱相關規定。 



 

3. 確認條款內容後，若同意本服務條款內容，請點選「同意條款內容」，若不同意本服務條款

內容，請點選「不同意條款內容」，回到系統首頁。 

 

4. 一般投保單位進行首次註冊，請於畫面上方選項中，選擇「事業單位」。將憑證插入讀卡機，

輸入「監督委員會統編」，以及「憑證 PIN碼」後，點選「確認」。（若尚未安裝系統元件，

將顯示提示畫面，請參閱左方選單「公開資訊 – 憑證元件安裝示範」） 

 



 

5. 憑證驗證通過後，系統將顯示單位基本資料輸入介面，請依畫面提示輸入所需資料，其中

有「*」標記欄位為必填欄位。輸入完資料後，請點選「確認」。 



 

� 若註冊單位使用機關憑證進行註冊，則須輸入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

 



6. 若註冊單位使用工商憑證進行註冊，則系統將檢核用戶所輸入資料後，自動完成審查作業，

用戶可進入查詢資料功能，查詢單位相關資料。用戶亦可繼續新增授權管理者，以便後續

新增／維護經辦人員查詢資料權限。 

 

7. 若註冊單位使用其他進行註冊，則系統將檢核用戶所輸入資料後，顯示註冊完成畫面，並

提示使用者，須填寫系統使用申請書，並待台灣銀行進行資料審查，於審查通過後，才可

使用系統查詢資料功能。 



 

  



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網路查詢系統使用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除工商憑證以外之單位憑證需填申請書 

（申請日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）  

  事業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

督委員會，專戶統一編號           ，即立申請書人，已同意遵守舊制勞工

退休準備金網路查詢系統用戶約定條款之約定，並使用組織憑證序號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登入註冊系統，立申請書人聲明該憑證並無偽造、變造、盜

用等情事，或任何不法行為取得，且作為使用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網路查詢系

統登入所使用。該憑證應由立申請書人妥善保管，若因憑證遺失或資料不實或

冒用他人名義等所生之損害，應由立申請書人自行負責，概與貴行無涉。 

  此 致 

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存照 

 

立申請書人：(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及原留於本行印鑑共「六」枚印章) 
    公 司 /事業單位    印    章    負 責 人 印 章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雇     主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監 督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

請蓋原留印鑑 請蓋原留印鑑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
 

請蓋原留印鑑 
 

副 主 任 委 員 

請蓋原留印鑑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勞基給付科   經辦∕驗印     覆核     主管    

寄送地址 臺灣銀行信託部勞基給付科   台北市武昌街一段四十九號後棟一樓 

 

附件二 


